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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应纳税额过高或为负值
应纳税额接近于或等于零，对投资人来说最好。其含义是该项投资没有增值，企业不用缴纳增值税。
 
当应纳税额为正值且大于3%时，说明前端进项税小于后端销项税，且差额大于简易计税下的应纳税额，企业可考虑使用简易计税程序，以减少纳税。
 
当应纳税额出现负值时，说明前端进项税大于了后端的销项税，也就是超过了可抵扣的最高额度。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，施工企业就要支付这多出来的税金了，所以施工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就应明确约定好如何处理该问题。可采用简易计税或部分材料甲供的方法来减少进项税。
 
2.购买材料（进项环节）按简易征收（3%）的影响
在购买材料、设备或租赁机械时，若卖方采用简易征收（3%）开票，意味着卖方在上一环节的全部进项税额都不能抵扣，那么这些税额就会进入材料成本（形成价内税），导致其销售价格的增高。销售价格的增高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）会导致建筑业的销项税计税基数提高，从而导致销项税额的提高，进而导致工程造价的提高。
 
由于可抵扣税额减少、销项税额又增加，就会使得应纳税额有较大的提高。对投资人是不利的。
 
当合同签订后，施工企业购买简易计税的材料，相当于材料价格提高了，对施工企业是不利的。
 
3.建筑业（销项环节）按简易计税（3%）的影响
建筑业的销项环节，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也可选择简易计税方式。在一般情况下，才去简易计税模式，工程中所购买的材料的税款就不能抵扣，只能进入工程成本，工程销项税的计税基数就会提高，销项税额也就会提高，对投资人是不利的，应尽量避免此种方式。


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如出现应纳税额过高或为负值时，通过简易征收方式，亦可减少投资，故应适时选用不同的计税方式。



4.对总承包工程与专业分包工程的影响
将一个一般的工程进行专业分包，因材料费（可除税项目）的不均衡划分，可能会导致某一分包项目的进项税额的大幅不均衡变化（出现抵扣过少或抵扣过高的情况），很可能造成某一分包方的应纳税额过高或为负值的情况，最终导致总纳税额的提高。
 
5.甲供材对纳税额的影响
从纳税的角度看，甲供材就是把应在建筑业中计价、扣税的项目，直接拿到下一环节（如房地产业）中去计价、扣税了。
甲供材几乎都是含有进项税的材料，而且基本上都是进项税率为17%的材料。因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销项税都是11%，所以应纳税额C与甲供材价格P的关系为：
C=（11%-17%）*P=-6%*P
显然，这是一项具有负税额的资产，放到哪里去抵扣都是好事，哪一环节出现的应纳税额高就放到哪里去抵扣。

